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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: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: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浦建委提复〔2025〕88 号 签发人：蔡永强

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10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陈怡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曹路镇实行全域道路停车收费管理的建

议》（第 075105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道路停车场是设置于道路红线范围内的公共停车泊位，按照

“先到先得”“有偿使用”原则进行停车收费管理。按照区域差

别管理原则，规范和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，通过综合运用行政管

理、价格手段和信息化技术，提升停车管理和服务水平，调控内

环线内特别是重点区域停车泊位的数量和功能结构，进而调节机

动车的使用需求，有效控制重点区域内机动车总量，减少路内停

车，引导车辆入库停放，促进交通排堵保畅。

一、关于将曹路镇外环周边区域纳入新区道路智慧停车覆盖

区域，落实道路智慧停车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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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路镇现有收费管理道路停车场川沙路（上川路-民夏路）

西侧 1 处，泊位 22 个，已纳入 2025 年浦东智慧道路停车建设的

整体计划，预计于 6 月开始外场建设，11 月上线运行。

道路停车场设置遵循“从严控制、有限供应、差别对待”的

原则，在确保道路畅通的前提下，按照机动车道路停车场设置条

件及标准实施道路停车场的设置工作。根据《上海市道路停车场

管理规定》（沪交行规〔2022〕11 号）第五条（设置方案确定），

浦东新区道路停车场的设置流程为：一是由街镇向区交警部门提

出设置需求；二是由区公安交警部门会同区建交委共同编制设置

方案后，同步报市公安交警部门备案；三是由市公安交警部门将

备案的设置方案书面通知区公安交警部门并抄送市交通委。设置

流程完成后，对于收费管理的道路停车场，区建交委将按照上海

市道路停车场相关规定进行收费管理。曹路镇如需增设外环周边

区域道路停车场，可按照上述设置流程向区公安交警部门提出设

置需求。

二、关于降低收费标准，加强收费管理的建议。

根据《关于全面规范和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实施意见》、

《上海市停车场（库）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定》

等文件，道路停车场收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实行收支两条线

管理。收入由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执收并全额上缴国

库，支出由同级财政按照预算管理要求予以安排。道路停车费实

行政府定价管理，采取按时长或者按次方式计收，具体收费标准

和计费办法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、市交通委按照区域

和时段差别化的原则予以核定，关于降低道路收费标准的建议不

属于浦东新区定价权限。曹路地区人工收费标准为白天时段首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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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7 元，超首小时后按每 30 分钟 4 元累进计费；夜间按 5 元/

次计费。采用智能设备进行收费管理的，完全按时收费，白天时

段：首小时内，0 至 15 分钟 2 元，15 至 30 分钟 4 元，30 至 60

分钟 7 元；超首小时后，按 4 元/30 分钟累进计费；夜间时段按

5 元/次计费。

三、关于利用市场化模式开展道路智慧停车的建设、服务的

建议。

根据《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定》 第十二条（道路停车

场管理者的确定），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、公

平公正原则，按照国家和本市政府采购管理相关规定，委托符合

要求的单位作为道路停车场管理者，具体开展道路停车场运行管

理和收费服务。2024 年，通过本市政府采购平台，采用公开招

标的方式，确定上海浦发综合养护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浦东新区

道路停车场管理者，并由其完成智慧道路停车场的建设、运营。

截至 2025 年 3 月底，全区已完成建设 97 处智慧道路停车场，并

已全部落实智慧运营。

感谢您对浦东交通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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